    新 北 市 南 山 中 學 【 假 日 生 活 再 教 育 】 簽 辦 單
簽辦師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班  級
	姓   名
	座  號
	學   號
	處 份 事 由

	
	
	
	
	

	家長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

	一、流程：確認以替代處份→與家長確認執行日期→通知家長並收取回條→繳交簽辦單
二、該生應於    年   月   日8時至12時止，到校執行替代行政處份方案【假日生活再教育】，並確認可執行日期，若未出席將依規定懲處警告兩次。
三、實施課程包括：

   〈一〉儀態訓練 〈二〉嘉言錄研讀 〈三〉心得寫作 〈四〉勞動服務 〈五〉靜坐
四、簽辦單收件期限：每週五下午2點前，繳至崇智一樓學務處校安中心。
五、【假日生活再教育】集合點名地點：熊祥中庭

	輔 導 教 官
	生 輔 組 長
	學 務 主 任

	
	
	


執行師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出席簽名：           

【假日生活再教育】通知函：
	班  級
	姓   名
	座  號
	學   號
	處 份 事 由

	
	
	
	
	



家長回條

    已知悉           於    年   月   日8時至12時止，到校執行替代行政處份
方案【假日生活再教育】，並確認可執行日期，若未出席將依規定懲處警告乙次；實
施課程包含「儀態訓練」、「嘉言錄研讀」、「心得寫作」、「勞動服務」、「靜坐」等。
本回條於   月   日前繳回，由導師留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
